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國立嘉義大學校務基金自籌經費支應派員出國或赴大陸(含港澳)地區申請表 

（本表視同出國申請表及差假單）

出國目的 

(出席會議名稱) 

中

文

 

英

文

 

申請單位  

申請人 
姓

名

 

 

 
 

（請簽章）

服務單位  

職稱  

聯絡電話  
傳    真  
電子郵件  

申請人(或指定 
聯絡人) 

姓

名

□同申請人(免填) 服務單位  
職稱  

聯絡電話  
傳    真  
電子郵件 (必填) 

出國事由 
□開會  □考察  □訪問  □進修  □研究  □訓練  □實習 

□洽談學術合作交流計畫  □其他：(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出訪國家  出訪地點  

出國人數 合計                   人 

出國人員 

資    料 

編

號 
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

1    

2    

出國期間 自     年      月     日起至     年     月      日止，合計       天

出國計畫書 

內      容 

（本欄如不敷填寫，請另紙繕附） 

 

相關證明文件 

(含邀請函) 

 

國外行程 

概    略 

（請詳填每日行程，本欄如不敷填寫，請另紙繕附） 

日期 地點 參訪機關/單位或研討會行程說明 

1/1 桃園-東京 起程抵達出差地點 

1/2-1/3 東京 訪日本 xx 大學 

1/4 輕井澤 參加研討會 

1/5 輕井澤-東京 參加研討會 

1/6 東京-桃園 返程 

   

   

   
 



申請經費 
來    源 

由校務基金自籌經費支應，項目為（請勾選）： 
□ 學雜費收入(計畫編號)：          元整 
□ 推廣教育收入(計畫編號) ：          元整 
□ 產學合作收入(計畫編號) ：          元整 
□ 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理之收入(計畫編號) ：          元整 
□ 場地設備管理收入(計畫編號) ：          元整 
□ 受贈收入(計畫編號) ：          元整 
□ 投資取得之收益(計畫編號) ：          元整 
□ 計畫結餘款(計畫編號) ：          元整 
□ (   年)(  系所 )碩士在職專班學雜費收入：          元整 
□ 校內補助教師出席國際會議 (敬請續填 1-1 申請書) 

經費概算 

往返機票及出國手續費：(含內陸交通費) 
出國期間生活費：             元 

學雜費、註冊費：             元 
交通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元 

綜合補助費：                 元 

共計(每人) ：                 元 

預期成效 
（本欄如不敷填寫，請另紙繕附） 

 

申請人 

簽章 
 

職務代理人 

簽章 

 

單位主管 
(系所主管、院長) 

簽章 
 

教務處 

會核意見 

 

人事室 

會核意見 
 

國際事務處

會核意見 

 

主計室 

會核意見 
 

秘書室 

會核意見 

 

校 長 核 示 
 

※ 出國期間是否有課(含進修制)：【教師請務必填寫此欄】 
   □ 是（請另填「請假調、補課存根聯」併陳核）、□ 否 

注意： 

(一)本表奉核後，敬請將本表及相關資料影送至國際事務處俾利於期限內排入「因公派員出國或赴大陸(含港澳)地區案件審

議小組會議」審議。 

(二)本校職員及薪點 475 以下兼任行政職教師赴大陸地區者，至遲於一周前須另填「簡任第十職等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

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陸地區申請表」，並於返國後一星期內填寫「返臺意見反映表」送人事室。 

(三)本校薪點 475 以上(含)兼行政職教師赴大陸地區者，至遲於一周前須另填「政務人員、直轄市長、涉及國家機密人員(含

上開三類退離職人員)、縣(市)長或簡任(或相當簡任)第十一職等以上公務員進入大陸地區申請表」，並於返國一星期內

填寫「返臺意見反映表」送人事室。 

(四)赴中國大陸機場轉機(包含入境轉機及不入境轉機)至其他國家或地區均須於赴陸前申請許可或報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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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-1  (若經費來源為「申請校內補助經費」才需要填寫) 

校內教師申請補助出席國際會議申請書 

申請須知：凡接受本補助者，應於回國後檢附有關單據及證明文件，按本校規定之財務程序辦理領

款手續，並同時將出國報告書上傳至國立大專校院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。 

敬請申請教師參照本單位「因公出國審議小組會議」召開時間(每年 3、6、9、12 月召開)，

敬請提前備送資料至國際處，俾利安排於當期會議中審議。審議補助項目含：註冊費及旅

費。旅費補助原則-亞洲地區：1 萬元；紐澳地區：1 萬 5 仟元；歐、美、非洲地區：2 萬

元為原則，總補助金額上限為 3 萬元；台澎金馬地區：比照本校出差費規定辦理。 

 

申請資格 

□已依規定期限向科技部提出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會議申請，但未獲補助者。 
□申請期間如有執行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，但並無國外差旅費預算者。 

□國際會議在台澎金馬地區舉辦者，已經系所、學院核可。 

申請人近三年內曾參加在國外舉辦之國際會議 時     間 地  點 補助機關 

會 議 名 稱   年 月   

論文發表情形 

□ 已發表（請填寫論文題目、期刊名稱、卷號、頁數、年份） 

□ 未發表 

會 議 名 稱   年 月   

論文發表情形 

□ 已發表（請填寫論文題目、期刊名稱、卷號、頁數、年份） 

□ 未發表 

會 議 名 稱   年 月   

論文發表情形 
□ 已發表（請填寫論文題目、期刊名稱、卷號、頁數、年份） 

□ 未發表 

會議之性質及其學術地位、重要性： 

檢附文件 

一、大會論文接受函。 

二、發表論文全文一份，會議議程一份（含註冊標準）。 

三、科技部未接受補助函。 

四、校務行政系統下載之近三年研究成果。 

國際事務處  

保存年限：永久 

表單編號：051-3-02-040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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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國立嘉義大學校務基金自籌經費因公出國或赴大陸(含港澳)地區申請表於簽奉核可後，請填寫下列提

案單提案至國際事務處) 

 

_____學年度第___次因公出國或赴大陸(含港澳)地區案件審核小組會議 

提案單 

提 案 日 期     年   月   日 

提 案 單 位  

案 由  

說 明 

(註：內容需包含如下，請勿過於簡略，可參考國際處網頁會議資訊) 

一、 出國日期： 
二、 本案於  年  月  日簽奉核可。 (備註：申請表核可日期) 
三、 本案經費來源： 
四、 其他補充事項 

 

範例：(僅適用國際會議，若為例外狀況，惠請於說明增列補充) 

 

案由：有關 OOOOO 系 OOO 教授，於 OOO 年 OO 月 OO 日至 OOO

年 OO 月 OO 赴日本參加 2015 年日本 XX 大學「XXXXXX」

乙案，提請審議。 

說明： 

一、 本案業於 OOO 年 OO 月 OO 日簽奉校長同意提案申請。 

二、 本次出國費用由 OOO 教授計畫結餘款(104OO-OOO)項下支

應。 

三、 檢附核准申請表、接受函及邀請函，請卓參。 

 

 
註：一、將已奉核可提案資料掃描檔(提案單及附件)傳送至 oia@mail.ncyu.edu.tw，俾利提會審議。 

二、敬請申請人依說明欄詳實填寫。 

 

主管核章：  

 


